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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抑制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海采矿活动中沉积物羽流抑制监测的术语和定义、监测实施、监测设备及安全、质

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

本文件适用于深海矿产资源开采活动所产生沉积物羽流的抑制效果评估、环境影响监测与预警工

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914.6 海洋观测规范 第6部分：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GB/T 14914.6 海洋观测规范 第6部分：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GB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

GB/T 42629.1 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规程 第1部分：总则

GB/T 42629.2 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环境调查规程 第2部分：海洋化学调查

GB/T 42632 海洋生态环境水下有缆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HJ 442.6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六部分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深海采矿 deep-seamining

在水深大于200m的深海区域，对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稀土等矿产资源进行勘探、

开采、输送的全过程活动。

3.2

沉积物羽流 sedimentplume

深海采矿过程中，集矿设备扰动海底沉积物，使细颗粒及部分中粗颗粒再悬浮于水体中形成的显著

高于环境本底浓度悬浮颗粒物云团，包括近场羽流和远场羽流，以及采矿平台尾矿排放形成的中层羽流。

3.3

实时监测 real-timemonitoring

通过水下传感器、AUV/ROV等设备，对沉积物羽流的浊度、悬浮物浓度、扩散范围、沉降速率、沉

积通量、粒径分布等参数进行连续、高频观测的技术手段。

3.4

环境基线 environmentalbaseline

采矿活动前，特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深海环境物理、化学、生物及地质参数的本底值，用于评估采

矿活动的环境影响。

4 监测实施

4.1 监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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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全周期覆盖采矿前（基线调查）、采矿中（实时监测）、采矿后（影响评估）三个阶段。

4.1.2 结合原位定点监测、移动平台巡航、遥感观测，实现从米级到公里级的羽流特征捕捉。针对多

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等不同采矿对象，以及近场羽流、远场羽流、中层羽流等不同羽流

类型，制定差异化监测方案。

4.1.3 优先监测羽流抑制措施的有效性，通过抑制措施实施前后的原位对照监测，量化评估抑制率、

扩散范围缩减量等核心指标，评估过程应排除自然海流、环境本底波动的干扰。

4.1.4 符合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及我国深海采矿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要求，监测作业不得干扰正常采

矿生产活动，事中监测系统与采矿作业平台建立联动响应机制。

4.1.5 采用以机理模型为核心、原位实测数据为支撑的智能监测模式，融合羽流原位监测数据与采矿

作业参数，建立监测数据置信度评估体系，量化数据不确定性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提升羽流扩散预测与

抑制效果评估的精准度。

4.2 监测流程

4.2.1 流程图

图 1 流程图

4.2.2 采矿前基线调查

4.2.2.1 调查获取沉积物类型、粒度分布、本底浊度、水体理化参数（温度、盐度、溶解氧）、底栖

生物群落结构等基线数据，基线调查应至少开展 2 个航次，覆盖调查区域的主要海流周期，排除自然环

境波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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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在采矿区及周边 10km 范围内，按网格法布设基线站位，水深方向分层（表层、500m、1000m、

近底层）采样，同步完成监测站位的坐标标定、水下声学定位基准网布设，为后续监测设备的精准布放、

定位校正提供基准。

4.2.2.3 采用多管取样器采集沉积物岩心，CTD 温盐深仪获取水体剖面、箱式采泥器、底质贯入仪、沉

积物力学测试仪采集底栖生物样品。

4.2.3 采矿中实时监测

4.2.3.1 监测跟踪沉积物羽流的生成、扩散、沉降过程，评估抑制措施效果，触发环境预警。监测系

统与采矿作业平台建立实时数据链路，监测数据异常时可同步推送至采矿作业管控系统，为作业参数调

整、紧急停机等操作提供决策依据。

4.2.3.2 核心监测区以集矿机作业点为中心，布设 50m 半径环形监测阵列，阵列节点采用水下声学定

位系统实时校正位置，定位误差控制在±0.5m 以内，部署多参数传感器和沉积物捕获器；梯度监测区

沿调查确认的海流主流向及潜在扩散方向，布设 200m、500m、1km、2km、5km、10km 梯度站位，监测羽

流衰减规律；梯度站位可根据实时海流监测数据动态调整，覆盖羽流全扩散范围。

4.2.3.3 对照区在采矿区外 10km 处布设对照站位，排除自然环境波动干扰。

4.2.3.4 核心监测区采用原位传感器开展连续实时监测，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1 次/10min；梯度监测

区每 2h 采样 1 次，或随 ROV 巡航动态采样；对照区每日采样 1 次；所有监测设备的布放、回收作业应

避开采矿作业窗口期，不得干扰正常采矿活动。

4.2.3.5 针对羽流抑制措施的效果评估，应同步在抑制措施实施区与等环境条件的未实施对照区开展

配对监测，配对监测的站位布设、参数设置、采样频率完全一致，确保抑制率评估结果准确可追溯。

4.2.4 采矿后影响评估

4.2.4.1 监测评估沉积物再沉积厚度、底质理化性质变化、底栖生物群落恢复情况。所有监测站位、

监测参数与基线调查阶段保持一致，确保数据可比性。

4.2.4.2 采矿结束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开展跟踪监测，之后每年监测 1 次，直至环境

恢复至基线水平。长期监测应优先采用可回收、可重复标定的原位监测设备，每次监测前完成设备校准

与定位校正，降低系统误差。

4.3 监测参数与方法

监测的分类与方法见表 1。

表 1 监测的分类与方法

序号 监测类别 核心参数 监测方法 技术依据

1 物理监测

浊度、悬浮物浓度

（SPM）、

羽流厚度、扩散范围

1.原位浊度计：

量程0NTU~2000NTU，分辨率≤0.1NTU，零点漂移≤

±2%FS/30d，有效连续工作时间≥30d；海底环境适

应性：防护等级IP68，耐压≥60MPa，具备防生物附

着能力，适配深海0℃～4℃工作环境；布放前、回

收后完成法定计量校准，水下每7d执行一次零点自

校准

2.多波束声呐系统：

距离分辨率≤1m，覆盖水深≥6000m，有效连续工作

时间≥15d；海底环境适应性：防护等级IP68，耐压

≥60MPa；航前完成声速校准与成像精度验证3.ROV

搭载激光粒子计数器：

分辨率≤0.2mm，量程0.2mm～10mm，有效工作时间

匹配ROV续航；海底环境适应性：防护等级IP68，耐

压≥60MPa；每次下潜前完成标定校准

GB17378.4

2 化学监测
沉积物粒度、重金属含量、

营养盐

1. 多管取样器：耐压≥60MPa，采样管容积≥

500mL，具备防沉积物扰动设计，每次使用前完成密

封性检查

GB/T42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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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光粒度仪：测量范围0.02μm～2000μm，分辨

率≤0.01μm，复测相对偏差≤3%，每次样品测试前

完成标准物质校准

3.ICP-MS分析：元素检出限≤0.01μg/L，精密度

RSD≤3%，标准物质回收率90%～110%，每20个样品

插入标准物质开展质控校准

3 生物监测
底栖生物丰度、多样性、群

落结构

1.箱式采泥器：采样面积≥0.04m²，耐压≥60MPa，

闭合密封性良好，每次使用前完成开合性能校验

2.形态学鉴定、DNA测序：严格执行海洋生物监测鉴

定规范，测序样本全程低温避光保存，实验室分析

前完成样本质控与空白对照校验

HJ442.6

4 示踪监测 羽流沉积通量、沉降速率

1.时间序列沉积物捕获器：

采样间隔可设1h～1d，有效连续工作时间≥90d；海

底环境适应性：耐压≥60MPa，具备防生物附着设

计；布放前完成采样周期设置与密封性测试，回收

后完成样品溯源标定

2.钍-234示踪技术：低本底α/β计数器检出限≤

0.01Bq/g，精密度RSD≤5%，每批次样品同步分析标

准物质与空白对照

—

4.4 数据采集与处理

4.4.1 数据采集链路与全信道流程

4.4.1.1 传感器采集输入数据:原位监测终端（浊度、悬浮物、温盐深、多波束声呐等传感器）高频连

续采集原始物理、化学环境参数，由水下数据记录仪完成本地实时永久存储；ROV 搭载移动传感器同步

获取点位观测数据与视频画面。

4.4.1.2 船上数据后处理流程

4.4.1.2.1 轻量化实时信道：ROV 采集的浊度、SPM 浓度、羽流实时边界等关键预警类数据，通过低延

迟水声/铠装缆通信回传至水面平台；水面端专用终端按照 GB/T 14914.6 规范，实时开展极值校验、平

稳性检验与质量控制，自动剔除随机异常值。

4.4.1.2.2 全量离线信道：水下记录仪留存的完整原始数据集、AUV 巡航全量数据、沉积物捕获器时

序数据，待设备回收后批量回传至水面平台，开展完整深度质控与归档留存。

4.4.1.3 结果明确输出内容,实时计算并持续输出三类分级结果：

4.4.1.3.1 常规常态结果：羽流实时浓度热力图、三维扩散范围矢量分布图、羽流沉降趋势预测曲线；

4.4.1.3.2 长期评估结果：结合全周期基线本底数据，推演羽流扩散全过程，量化计算羽流抑制率、

扩散范围缩减幅度、环境影响程度等抑制效率核心指标；

4.4.1.3.3 分级预警结果：预设多级环境阈值与异常判定规则，实时比对实测数据与基线、管控阈值。

4.4.1.4 异常排放事故感知与应急响应机制

4.4.2 异常事件识别

4.4.2.1 当监测信道数据突发大幅跃升、远超环境基线与正常作业波动范围，判定为沉积物异常超标

排放、羽流失控扩散等突发事故时，水面平台可在 3 分钟内完成异常确认、精准锁定异常排放位置与

影响范围，同步将超限告警、溯源结果、风险预判推送至采矿船作业管控中枢。

4.4.2.2 采矿作业平台收到明确的量化异常告警与定位信息后，可第一时间精准调整集矿作业参数、

降低扰动强度；若判定为高等级生态风险事故，可直接触发联锁停机管控流程，立即停止采矿作业，从

源头终止羽流进一步扩散，实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识别、精准感知到主动应急处置的闭环管控。

4.4.3 模型推演优化

完成原始数据质控后，基于深海采矿专属羽流机理扩散模型，融合采矿集矿作业运行参数、实时

海流水文参数、抑制装置运行工况开展抑制效果智能推演，动态更新羽流未来1～72小时扩散路径与影

响范围预测，为作业决策与生态管控提供前置支撑。

5 监测设备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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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核心监测设备

5.1.1 原位监测设备

原位监测设备见表 2。

表 2 原位监测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 作用

1 多参数水质仪
集成浊度、电导率、溶解氧、温度、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覆盖深海全水

深，精度应满足GB/T42632要求

2 多波束声呐系统 用于水体羽流成像，分辨率≤1m，覆盖水深≥6000m

3 沉积物捕获器 时间序列捕获器收集沉降颗粒物，采样间隔可设为1h～1d

4 光学观测系统 深海4K相机、激光粒子计数器（分辨率0.2mm），用于可视化羽流结构

5.1.2 移动监测平台

移动监测平台见表 3。

表 3 移动监测平台明细表

序号 设备 作用

1 自主水下航行器（AUV） 搭载多光谱激光雷达、浅表层剖面仪，实现大范围巡航监测

2 遥控水下机器人（ROV）
搭载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微型沉积物采样器，用于定点精细观

测和样品采集

3 水面支持平台
搭监测终端、大数据集成处理模块，依托北斗导航实现船岸一

体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分析与预警

5.2 设备技术要求

5.2.1 所有监测设备需通过国家计量院校准，校准证书有效期内使用。每次布放前、回收后均需完成

实验室校准与性能校验，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5.2.2 水下设备防护等级≥IP68，耐压≥60MPa，适配 6000m 以下深海作业环境，具备高压密封冗余设

计，防渗漏、防生物附着性能满足长期水下作业要求。

5.2.3 传感器累计工作 30d，漂移≤±2%FS。零点漂移≤±2%FS，分辨率、示值误差满足对应监测参数的

技术要求，具备水下零点自校准功能。

5.2.4 水声通信设备有效通信距离≥10km，稳定传输速率满足实时监测数据回传要求，具备误码校验与

断点续传功能；水下定位设备定位精度≤±0.5m，适配多节点同步定位需求。

5.2.5 优先采用国产化监测装备，装备的集成性、适配性需满足深海采矿作业要求，核心算法与控制

系统需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5.3 作业安全要求

5.3.1 所有参航人员需接受深海作业安全培训，配备潜水服、救生设备，严格遵守 GB/T42629.1 安全

规范。

5.3.2 水下设备布放/回收需在海况≤4级，海流流速≤1.5kn 时进行，作业前完成站位坐标复核与水下

定位基准校正，采用 ROV 辅助完成设备精准布放与状态确认，避免设备碰撞、丢失；针对水下多节点监

测阵列，制定专项布放回收作业方案，明确节点定位、链路测试、故障处置全流程要求。

5.3.3 建立设备故障应急预案，关键监测设备、通信链路配备冗余备份系统；设备水下故障时，优先

采用 ROV 完成应急处置，无法处置的立即启动备用监测方案，确保监测连续性。

5.3.4 禁止向深海排放任何监测废弃物，所有样品、耗材需带回陆地处理。监测作业避免干扰底栖生

物栖息地，严禁破坏深海生态环境。

6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6.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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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覆盖航前准备、现场作业、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报告编制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监

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可比性和完整性。

6.2 航前质量控制

6.2.1 所有传感器、采样器在出海前完成校准，校准记录归档保存。

6.2.2 对新监测方法进行实验室验证，确保方法检出限、精密度满足要求。

6.2.3 监测人员应熟悉设备操作、采样规范和数据处理流程，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6.3 现场质量控制

6.3.1 每个站位采集≥2 个平行样，平行样相对偏差≤10%。

6.3.2 每批次样品采集时，同步采集现场空白（过滤海水），用于评估污染干扰。

6.3.3 每日检查传感器零点、数据存储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校准或更换。

6.3.4 进行数据备份，现场数据实时双备份（设备存储+水面平台存储），每日同步至云端。

6.4 实验室质量控制

6.4.1 样品管理：样品采集后立即低温保存，运输过程避免晃动，实验室接收后登记编号。

6.4.2 进行分析质控：每 20 个样品插入 1 个标准物质，回收率控制在 90%～110%。平行样分析相对偏

差≤5%，空白值低于方法检出限。

6.4.3 数据审核：实验室分析数据需经双人审核，签字确认后归档。

6.5 数据处理与报告质量控制

6.5.1 数据筛选：按 GB/T14914.6 要求剔除异常值，异常值比例超过 10%时需重新采样。

6.5.2 方法一致性：所有数据处理方法需与基线调查保持一致，确保时间序列可比性。

6.5.3 报告编制：监测报告需包含监测目的、方法、结果、评估结论，附原始数据、质控记录，由项

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双签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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